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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2007]825号 【颁布单位】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颁布日期

】2007-08-13 【生效日期】2007-09-01 【法律层级】规范性文

件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规范建筑业企

业及其人员行为，提高行业治理水平，推进本市建筑行业诚

信体系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活动的本市建

筑业企业、中心在京建筑业企业和外地来京建筑业企业及其

企业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治理人员(以下简称

企业、人员)的动态监管，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企业负责

人，是指对本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全面负责、有生产经营

决策权的人员，专指企业的总经理、厂长等。 本办法所称项

目负责人，是指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负责建设工程项目

治理的总承包、专业承包项目负责人或劳务分包项目负责人

等。 本办法所称专职安全生产治理人员，是指在建设工程项

目专职从事安全生产治理工作的人员，包括企业安全生产治

理机构的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和施工现场专职安全员。 第三

条 企业资质及人员资格动态监督治理包括对企业、人员违法

违规行为的记分、处理和对本市建筑业企业资质条件的日常

核查两部分。 第四条 市建委建立全市统一的企业资质及人员

资格动态监管平台，采用记分机制，将法律、法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的具体规定量化为相应的分值并编制成记分标准



。市和区县建委在对企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或处

理时进行记分，并由市建委进行累加，按照规定的措施对企

业资质及人员资格做出相应处理。 第五条 市和区县建委依照

有关规定对本市建筑业企业的资质条件进行日常核查，对不

达标的企业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第六条 实行企业资质和人

员资格动态监管不改变市和区县建委现有的对企业和人员依

法处罚、处理的程序。市和区县建委不得将对企业、人员的

记分代替对企业、人员的处罚、处理。 第二章 记分标准和记

分 第七条 市建委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制定《北京市建筑业企业违法违规行为记分标准》(以下简

称《记分标准》)，并可根据法律法规和政策变化适时予以补

充调整。 市和区县建委在对企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

罚、处理时，应依据《记分标准》在执法文书上记分。 第八

条 记分周期从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记分周期届满，

企业和人员的年度积分清零，重新记分。 企业被降低资质等

级后，企业当前积分清零；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员被暂停

执业资格或暂扣相应证书的，人员当前积分清零。 第九条 市

和区县建委应于做出行政处罚或处理决定的当日内将对企业

、人员的处罚、处理情况和记分情况上传至企业资质和人员

资格动态监管平台。 第十条 市建委通过企业资质及人员资格

动态监管平台对企业、人员的违法违规信息进行汇总和整理

，并依照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予以公示。 企业、人员可以通

过监管平台，及时查询自身积分情况。 第三章 企业、人员积

分处理 第十一条 根据企业积分，市建委对企业分别进行如下

处理： (一)企业积分达到8分时，市建委对企业提出书面警示

，并提示市建设系统及有关协会在组织企业评优活动时，对



该企业的资格慎重考评。 单项工程项目积分达到8分时，市

建委提示市建设系统及有关协会在组织工程评优活动时，对

该工程项目的资格慎重考评。 (二)企业积分达到16分时，市

建委在有形建筑市场公示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信息，提示招标

人在选择投标人时予以慎重考虑，并依法限制企业申请资质

升级和增项。 (三)企业积分达到24分时，市建委将企业的违

法违规行为和处罚或处理结果在动态监管信息平台上予以公

示，同时依法核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和资质条件；企业安全

生产条件经核查不达标的，责令三十日内改正，并依法暂扣

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资质条件经核查不达标的，责令三个

月内改正，改正期间企业不得承揽新工程。 (四)企业积分达

到30分时，市建委依法核查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和资质条件

；核查不达标的，依法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企业资质证书

、安全生产许可证。 上述处理措施中，依法应当由建设部、

外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资质降级、吊销资质证书和暂扣

、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由市建委将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信

息和处理建议报告建设部或者抄送企业注册地的省级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在上述部门做出处罚或处理决定前，限制企业

在北京承揽新工程。 第十二条 市建委建立企业定期讲评制度

。在每季度第一个月内，市建委对企业积分达到8分以上(含8

分)的企业负责人进行动态监管工作讲评。 第十三条 市建委

依法对企业直接做出降低资质等级或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

罚的，不予记分，将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和处罚结果在市建委

网站上予以公告。 第十四条 根据人员积分，市和区县建委对

企业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治理人员分别进行

如下处理： (一)企业负责人 1、企业负责人积分达到16分时，



市建委约谈企业负责人并要求其参加不少于三天的专业学习

，并进行考核。 2、企业负责人积分达到24分时，市建委将该

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及处罚、处理结果等信息通报该企业注册

地工商行政治理部门；该企业属于国有资产治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国资委)治理的，函告国资委；同时在指定媒体上予以公

示。 (二)项目负责人 1、项目负责人积分达到4分时，由工程

所在地区县建委对该项目负责人提出书面警示，同时市建委

提示市建设系统及有关协会在组织项目负责人评优活动时，

对该人员的资格慎重考评。 2、项目负责人积分达到8分时，

由工程所在地区县建委对该项目负责人进行约谈，并要求其

参加不少于两天的专业学习，并经考核合格后再上岗。 3、

项目负责人积分达到12分时，市建委建议企业撤换该项目负

责人，并将项目负责人违法违规行为在有形建筑市场和指定

媒体上公示，同时依法对该项目负责人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对于本市颁发证书的项目经理和注册的建造师，发现应当暂

扣、撤销注册证书或者吊销项目经理证书的情形时，依法办

理；对于非本市颁发证书的项目经理和注册的建造师，将其

违法违规行为信息和处理建议抄送其发证机关或注册机关，

在上述机关做出处罚或处理决定前，禁止其作为项目负责人

在京承揽工程。 (三)专职安全生产治理人员 1、专职安全生产

治理人员积分达到2分时，由工程所在地区县建委组织其参加

不少于一天的专业学习，并经考核合格后再上岗。 2、专职

安全生产治理人员积分达到4分时，由工程所在地区县建委建

议项目负责人撤换该人员，同时依法对该专职安全生产治理

人员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应当暂扣、撤销相关证书的情

形时，依法办理。 第四章 企业资质条件的日常核查 第十五条



市建委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北京市建

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现场核查规范》。市和区县建委依照职责

分工对本市企业资质条件是否达到《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

的要求进行日常核查。 第十六条 涉及交通、水利、通信、消

防和供电专业资质企业的资质条件核查，由市建委会同相关

专业治理部门共同进行。 第十七条 经核查企业资质条件未达

到《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市建委限其3个月内整改。整

改期届满，由市建委组织复查，复查结果仍不达标的，依法

降低企业相关资质等级；降级前已经是最低等级资质的，市

建委依法撤回颁发给企业的资质证书。 第十八条 由建设部批

准的本市企业的资质需要降级或撤回资质时，由市建委将处

理建议报建设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市和区县建委

执法单位和执法人员发现企业和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

进行处罚、处理并记分。执法单位和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的

，市建委责令限期整改并通报批评，对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

责任人员执法责任： (一)收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投

诉、举报后，不按照规定履行调查、处理等职责的； (二)应

当处罚而未进行处罚的； (三)对处罚处理情况故意隐匿不报

的。 (四)做出的处罚、处理明显违法或不当的； (五)对违法

违规企业、人员的记分不符合《记分标准》或不按照本办法

规定的程序报送记分情况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其他违法失职行为。 前款所列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条 市建委法制部门和监察部门定期和不

定期对行政执法案卷进行评查，发现案卷存在不合法、不规

范的问题时，应当督促有关单位进行整改。有关单位应当按

照要求将整改处理结果向法制部门和监察部门报告。 第二十



一条 对企业资质及人员资格动态监管工作零执法记录的区县

建委，市建委法制部门组织开展重点专项调查。 第二十二条 

企业、人员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处理决定、记分以及资

质条件核查结论有异议的，可以依法起诉或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依法向监察部门投诉。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对在外

埠从事建筑活动的本市建筑业企业资质及人员资格的动态监

管，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7年9月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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